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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歲月流逝，臺中市老舊大樓

之 數 量 將 會 愈 來 愈 多。 而 且 從 台 灣

所處地形位置觀之，每年颱風不少、

地 震 又 多， 再 加 上 酸 雨 之 侵 襲， 外

牆 磁 磚 脫 落 之 情 事 將 持 續 發 生， 賠

償、 處 罰、 補 強 及 維 護 等 方 式 雖 係

亡 羊 補 牢， 猶 未 晚 也， 卻 僅 治 標 但

不 治 本。 因 此， 更 應 該 未 雨 綢 繆，

重視建築物所有權人居住之義務。

      鑑 此， 提 供 外 牆 安 全 管 理 Q&A 手 冊 讓 民 眾 快 速 解 讀

外牆磁磚相關安全法令及修繕維護規定，透過手冊宣導資

訊鼓勵民眾主動維護外牆飾面安全，俾能杜絕磁磚掉落傷

人的憾事再度發生。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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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法令安全宣導篇・ ● ● ●

答：建築物外牆飾面剝落砸傷路人，屋主須負刑事及民事法律責任。建築
物外牆飾面剝落致人受傷，其屋主除了可能構成刑法的「過失傷害
罪」，萬一導致路人死亡，更有可能觸犯「傷害致死罪」的刑責。受
傷的路人可依民法向屋主提出求償。

         刑事責任：

   依據刑法第 277 條規定，「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民事責任：
    建築物所有權人倘因過失疏於修繕外牆，導致外牆飾面剝落砸傷路人，
受傷的路人也可依照民法第 184 條的規定，向屋主提出求償。

   根據民法第 184 條侵權行為的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所謂的過失，是指行為人雖非故意，
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而身體受到傷害的路人，還
可以依照民法第 193 條「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
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的責任。」
規定，再向屋主追加減少勞動力或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賠償。

法令安全宣導篇

Q&A - 01
建築物外牆飾面剝落砸傷路人，屋主須負什麼法律責任？

▲東森新聞

天降磁磚砸婦亡！ 大樓主委維護不力判刑 3月

2015-11-12   

天外飛來橫禍，基隆一名婦人，在基隆地標，33 層樓高的，基
隆最高大樓「麗榮皇冠」用餐，餐後與先生步出大樓，卻被大
樓外牆，掉落的大理石，砸中頭部，當場血流如注，送醫不治。
法官認為，招牌的施工廠商，偷工減料，管委會主委，被判判
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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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 03
如果外牆飾面剝落砸傷路人或車輛，會被行政機關處罰嗎？

Q&A - 02
若多層外牆飾面呈現剝落現象，被砸傷者無法確認加害人時，全
體屋主都要負擔賠償責任嗎？

答：大樓的外牆飾面若剝落砸傷及路人，縱然無法確認係從何層掉落，沿

街面的各層屋主可能對受害者都負有連帶責任。

         民法規定 ：     

   按民法第 185 條規定，「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

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換言之 , 受傷的路

人 ( 受害人 ) 在加害者不明的情況下，仍可逕赴醫院驗傷，只要持有診

斷證明，並有目擊證人或相關影像事證，即可對全棟建築物沿街面的各

層屋主提出損害賠償訴訟 , 以保障自身權益。如果大樓已成立管理委員

會，受害人也可以直接向管理委員會求償，藉由求償過程釐清責任歸屬。

所以，建築物如有類此情形，各區分所有權人切勿心存饒倖，仍應儘速

共同協商修繕事宜，以免飽受訟累。

答：建築物所有權人倘因過失疏於修繕外牆，導致飾面剝落砸傷路人或車

輛 , 除了要負擔民事及刑事責任外，主管建築機關得依建築法及行政

執行法的規定處置。

         建築法的罰則 ：  

   依建築法第 77 條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

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違者，依同法第 91 條規定， 處新臺幣 6

萬以上至 30 萬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 

        行政執行法的罰則 ：

   建築物為公寓大廈並成立管理委員會者，如果外牆飾面剝落經主管機

關書面通知限期改善，主任委員無正當理由，未於限期內進行修繕或施

作臨時安全防護措施者，主管機關得依「行政執行法」第 27 條處予怠金，

並得連續處罰至履行改善義務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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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 04
若發現建築物外牆飾面材剝落或附掛物鬆脫，如何向市政府通
報？

▲先行拉設警示帶，並張貼「當心墜落

物」告示

答：民眾如有發現建築物外牆飾面材剝落或附掛物鬆脫情事，可以利用市

府 1999 專線等管道向市府通報。

民眾通報內容：

   通報內容宜儘量提供詳細的門牌及樓層資訊，或輔以店家或大樓社區

名稱、飾面材料材質、附掛物鬆脫等表徵，以利於市府從速派員現勘查

處。

市府派員勘查：

   本府於接獲民眾通報後，先通知建物所有權人就剝落範圍拉設警示

帶，並派員現場勘查，勘檢人員除了就現況剝落情形或附掛物鬆脫情事

做成書面紀錄外，對於可能持續剝落危險區域範圍，拉設警示帶，並張

貼「當心墜落物」告示，藉以提醒過往行人。

   若附掛物涉及廣告，應依「臺中市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設置辦法」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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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 05
建築物外牆飾面剝落，承租人 ( 房客 ) 須負修繕責任嗎？

答：建築物外牆飾面剝落，承租人 ( 房客 ) 須通知出租人 ( 即所有權人 )

負責修繕，若出租人 ( 即所有權人 ) 怠於處置，承租人  ( 即使用人 ) 

依建築法規定須負修繕責任。

       建築法規定：  

   依建築法第 77 條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

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違者，依同法第 91 條規定， 處新臺幣 6

萬以上至 30 萬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 其立法目的係對於

建築物之所有權人及使用人，均課以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之責任，而其

所負之責任似無差別。若建築物外牆飾面剝落，行政主管機關原則上優

先通知建築物所有權人進行修繕，建築物所有權人怠於處置時，建築物

承租人  ( 即使用人 ) 依建築法規定須負修繕責任，若使用人亦怠於處置，

行政主管機關得依建築法裁罰。

民法規定：         

   依據民法第 429 條規定，「租賃物之修繕，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

慣外，由出租人負擔。」，另依民法第 437 條規定，「租賃關係存續中，

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或因防止危害有設備之必

要，或第三人就租賃物主張權利者，承租人應即通知出租人。但為出租

人所已知者，不在此限。依民法規定，租屋的房客雖為房屋的實際上占

有人，但並無修繕之義務，惟承租人  ( 即房客 )  在知悉房屋外牆飾面有

剝落現象時，仍應本於民法的「通知義務」通報屋主為必要之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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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 06
外牆飾面剝落的修繕責任，是否屬建商的保固責任範圍？

答：外牆飾面剝落的修繕責任，是屬建商的保固責任範圍，除非是消費者

的不當使用，否則建商依規定「結構部分」應保固 15 年，「固定建

材及設備部分」保固 1 年。此外，民法規定發現瑕疵的期限為 5 年，

契約保固責任與「民法」的瑕疵擔保責任可以並存，茲舉例說明如下：

1. 保固期限內，買受人 ( 購屋人 ) 不必證明瑕疵之發生係交屋時即已

存在，且出賣人（建商）也不得舉證證明無瑕疵而免責。

2.已過「固定建材及設備部分」1年保固期限，才發現瑕疵，如果「固

定建材及設備部分」的瑕疵是由於不能即知的瑕疵所引起，則交

屋日起 5 年內還是可依民法要求出賣人（建商）負修繕責任。

  若建商不履行保固責任，買受人 ( 購屋人 ) 應循消費者保護法、司

法途徑等相關法令處理。

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

   按民國 103 年 4 月 28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650687 號公告修

正「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範本」第 17 條規定，（一）本契約房屋自買方

完成交屋日起，或如有可歸責於買方之原因時自賣方通知交屋日起，除

賣方能證明可歸責於買方或不可抗力因素外，結構部分（如：樑柱、樓

梯、擋土牆、雜項工作 ...... 等）負責保固十五年，固定建材及設備部分

（如：門窗、粉刷、地磚 ...... 等）負責保固一年，賣方並應於交屋時出

具房屋保固服務紀錄卡予買方作為憑證。（二）前款期限經過後，買方

仍得依民法及其他法律主張權利。

民法規定 ：         

   根據民法第 495 條之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

瑕疵者，定作人得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

損害賠償。」又民法第 499 條之規定，工作物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

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繕者，發現瑕疵的期限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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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民眾若接獲市府通報或發現自身大樓外牆飾材剝落及附掛物鬆脫現象，且

判斷有可能危及路人及車輛安全時，或外牆有明顯龜裂、變形、混凝土塊

剝落或鋼筋裸露鏽蝕時：

       第一：應暫時先將危險區域圍繞警示帶，禁止人員接近。

     第二：盡速諮詢專業技術人員或專業廠商設置臨時安全防護措施，暫時減

免可能的危害發生。

       第三：後續再委請專業廠商進行外牆磁磚診斷作業及研議外牆磁磚修護計

畫。 

       第四：委請合法專業營造廠商進行外牆磁磚施工修護。   

市府對於建築物外牆飾材剝落及附掛物鬆脫輕微者，將發文管理者建議修

復與改善。若建築物外牆飾材剝落及附掛物鬆脫嚴重，有危害公共安全之

虞者，將於現場張貼「當心墜落物」告示，同時圍上警示帶，以避免路人

靠近，並依剝落情形發文要求建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於十五日至卅日內施

作臨時安全防護設施，並於三至六個月內完成修繕，逾期未辦理者將依違

反建築法，處以六萬至卅萬元罰鍰。

Q&A - 07
接獲市府通報或發現自身大樓的外牆飾材剝落及附掛物鬆脫時，
應如何處置 ?

▲外牆磁磚剝落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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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造成建築物外牆飾面剝落的原因很多，茲列舉發生的可能原因如下：

一、建築物本身：建築物的老化、不當附掛廣告物或鋁鐵窗、磁磚背面溝槽形

狀不良……等因素。

二、施工不良：施工品質不佳、外牆面伸縮縫設置不當或未留設伸縮縫、有水

滲入鋼筋，造成鋼筋銹蝕膨脹，擠壓混凝土保護層導致剝落……等因素。

三、外力因素：降雨酸雨導致劣化、地震等災害造成外牆結構性裂損、熱漲冷

縮引起的應力超過接著強度……等因素。

專業技術及維護修繕篇

Q&A - 08
建築物外牆飾面剝落的可能原因為何？ 

▲建築物外牆磁磚出現裂縫及剝落情形

▲建築物外牆磁磚出現剝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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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建築物外牆飾面發生劣化的種類由輕微到嚴重分為：污損、白華、裂縫、

隆起、剝落等五種影響最為顯著，不僅對建築物的外觀有視覺上的直接關

係，甚至會有危害他人安全之顧慮，其中「隆起及剝落」一旦發生，將可

能造成路過民眾的傷害或傷亡。

       污損

       即為磁磚表面的污漬、生苔及鏽

斑， 污 漬 及 生 苔 為 正 常 使 用 現

象，平時只需多注意外牆清潔即

可。而鏽斑為鏽水流出所造成，

其表示磁磚背部可能已有孔隙形

成，除影響外牆美觀外，也會逐

漸影響磁磚與結構體的黏著性。

        白華
       即磁磚外牆析出白色的鹽類附著

物質，造成白華的原因很多，常

見因磁磚產生龜裂，或因施工未

確實填縫，或因磁磚吸水率太高

讓雨水進入內部等。若磁磚發生

白華現象，顯示內部已有空隙及

水路，容易導致持續惡化造成更

嚴重的隆起及剝落。

      

Q&A - 09
建築物外牆飾面發生劣化的種類有哪些？

▲外牆表面污損情形

▲外牆表面出現白華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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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縫
       即磁磚外牆出現裂縫，其原因包

含負荷過重、地震、不均勻沉陷

隨著混凝土收縮，水和熱、溫度

變化、混凝土中性化等情況，加

上鋼筋的腐蝕膨脹等，為促成裂

縫的主要原因。磁磚上若發生裂

縫的話，不僅對建築物的耐久性

有不好影響，有損美觀且會造成

周遭環境的惡化。

    隆起
       即磁磚外牆出現隆起現象，是由

於結構混凝土和打底水泥砂漿

間、水泥砂漿和磁磚面等的界面

上發生間隙所產生之材料分離現

象。發生隆起的原因有可能為施

工不佳、雨水滲入、磁磚材質不

佳或地震所造成不同材料間的接

著強度降低。

       剝落      

       即磁磚外牆出現剝落現象，其主

要影響因素為磁磚品質、黏著劑

強度、水泥砂漿與混凝土間的黏

著面發生劣化情形，失去黏著能

力，導致剝落發生。

▲外牆表面出現裂縫情形

▲外牆表面出現隆起情形

▲外牆表面出現剝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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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設置安全防護措施時，應考量大樓外牆面之立面現況，如飾面剝落位置與

範圍、構造材質、窗戶開口……等因素，宜事先諮詢專業廠商或人員，經

充分討論及評估後，選擇符合自身大樓的型式施作。臨時性安全防護措施

的種類甚多，舉凡搭設立面式安全防護網、斜籬式安全防護網架、立面包

覆帆布、安全走廊等臨時性工程……等，以下列舉臨時性安全防護措施的

種類及適用狀況：

種    類 適用狀況 防護形式

立面式安全防
護網

適用於掉落的範圍
平整但設有開窗之
建築物。

斜籬式安全防
護網架

適用於立面凹凸變
化較大，並設有開
窗之建築物。

立面包覆帆布

適用於立面平整且
無開窗之建築物外
牆，帆布顏色並宜
選用與壁面相近之
色澤。

安全走廊

適用於外牆飾面有
可能持續剝落，且
位處行人通行要徑
之建築物。

Q&A - 10
建築物外牆飾面剝落，暫時尚難進行實質修繕前，可採取哪些臨
時性安全防護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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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外牆剝落在短期內無法修繕時，宜選擇符合自身大樓的臨時安全防護形式，

及建議宜儘速完成永久性外牆修繕，才能維護大眾的公共安全，下列有幾

種外牆臨時性的安全防護措施供參考選擇：

種    類 臨時性安全防護形式 建議施工方式

雙層安全防護
網

( 粗目 + 細目 )

外牆設置雙層安全防護網，防
護網應重疊，並固定於棚架
上。

斜籬式安全防
護網架

1. 建議約每 3 層樓設置突出外
牆，外緣至少 1.5 公尺防護
網。

2. 位置在突出車道上方部分，
其下端應距地面 4.6 公尺以
上。

3. 位置在是突出無遮簷人行道
或紅磚人行道部分，其下端
應距地面 4 公尺以上。

立面包覆帆布

1. 帆布應使用厚 0.22 公釐以
上之帆布。

2. 帆布上應適當打洞，得以承
受風壓。

3. 應固定牢固，避免掉落。

安全走廊

1. 建議應為鋼鐵料或其他金屬
料，並應堅固安全。

2. 供通行淨寬度至少 1 公尺，
淨高至少 2.1 公尺，其頂面
應設置厚度 1.5 公厘以上鋼
板。

3. 不得設置任何阻礙物，應設
置照明設備。

           

Q&A - 11
建築物外牆飾面剝落，臨時性安全防護的形式及建議施工方式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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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建築物外牆飾面剝落之修繕處理方式，可能隨剝落原因、損壞的範圍、屋

況屋齡、修繕所需費用、工程難易程度、修繕時間多寡、飾面材質、有無

成立管理組織、住戶有無共識……等因素考量，而採取不同的修繕決策。

以下，僅就常見的善後處理方式例舉說明：

一、全棟整建維護 ( 老屋拉皮 )：

（一） 外牆美化工程：修繕過程僅針對既有牆面進行修補、粉刷塗裝之美

化，並不涉及外牆構造、立面開口、飾面材質之變更。

（二）外牆材質更新工程：修繕過程全面汰換舊有外牆之飾面材質，但不

涉及外牆構造、立面開口之變更。

（三） 外牆整建工程：修繕過程涉及外牆構造、立面開口等之變更，進行

外牆整建工程必須委託開業建築師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

辦法」之規定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二、局部修復：僅就外牆局部飾面可能持續剝落、裂損、鬆脫之磁磚飾面

予以敲除，採用原材質或類似材質進行修補，或改以色澤相近之材料

進行粉刷塗裝之美化。

Q&A - 12
建築物外牆飾面剝落，可採取哪些方式進行修繕 ?

▲外牆進行整建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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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寓大廈外牆面磁磚剝落，其修繕責任宜先釐清剝落部位究係位在專

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

一、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 、管理、維護：

  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建築物所

有權之登記面積，包括四周牆壁之厚度，外牆面原則上應歸屬於

當層當戶之所有權範圍，並自負管理維護與修繕責任。但若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

1. 有管理委員會：若剝落位置屬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應由管理

委員會負責修繕。

2. 無管理委員會：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協議修繕事宜。

三、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己決議或規約規定責請管理委員會負責修繕

大樓外牆時，則無論剝落部位於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共用

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均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辦理修繕事宜。

       

公寓大廈篇

Q&A - 13
公寓大廈外牆飾面剝落 , 應由誰負責修繕？

▲共用部分之外牆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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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 14
公寓大廈外牆飾面修繕，所需費用應該由誰負擔？

答：對於公寓大廈外牆面之修繕，應先依照該外牆面的歸屬而有所不同：

一、屬於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的外牆面：

應由該專有部分的區分所有權人或該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進行

修繕，並負擔其費用。但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二、屬於共有或共用部分的外牆面：

1. 有管理委員會：原則上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修繕，所需費用由

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比

例分擔。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

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 無管理委員會：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協議，並負擔其修繕

費用。

 

    

▲自由時報新聞

大樓外牆磁磚剝落砸傷 9歲女童 全體住戶遭起訴
2014-06-17   
〔記者錢利忠／台北報導〕台北市民權東路 30 多年老舊大樓
「京華大廈」的外牆磁磚剝落，砸傷路過 9 歲女童，造成女童
顱骨骨折，留下跛行後遺症，台北地檢署認為，依建築法規定，
建築物所有權人及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構造及設備安全，外
牆屬共有部分，大樓全體住戶皆有責任，今依過失傷害罪嫌起
訴全體共 12 名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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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 15
管理委員會修繕外牆或附掛物，可否免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

答：管理委員會修繕外牆或附掛物，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如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授權管理委員會修繕者，亦無須再經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 ： 

一、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7 款、第 9 款、第 25 條第 1 項、第 29

條第 2 項等規定，顯知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應屬公寓大廈之決策單位，凡有關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有關事

項之決定，均屬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權限範圍，至於管理委員會則係

由住戶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所

選任之組織，其性質屬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執行單位，其權限則源

自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二、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

施之拆除、 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惟為避免凡事均須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開會決議，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或規約自得依事務之性質及重要性之不同，而將部份一般性、細節

性或例行性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事務，授權由管理委員會決定並執行

。至於「一般」或「重大」修繕、維護及改良之認定，應依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為之，如認定產生異議，應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議決。

 

▲建築物外牆有大片磁磚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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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管理委員會為緊急搶修外牆，除規約業已明定由管理委員會緊急事項之

處理，否則仍應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外牆修繕事宜。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 ： 

一、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5 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召開臨時

會議：( 一 ) 發生重大事故有及時處理之必要，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

委員會請求者。( 二 ) 經區分所有權人五分之一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

比例合計五分之一以上，以書面載明召集之目的及理由請求召集者，

並依條例第 30 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十日

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人。但有急迫情事須召開臨

時會者，得以公告為之；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二日。

二、但若遇有緊急危害發生或為避免再發生可能的危害，除規約業已明定

由管理委員會緊急事項之處理，否則仍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5 條

規定召開臨時會議討論緊急外牆修繕事宜，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6 條規定，共有及共用部分之維護、修繕暨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

全及環境維護事項為社區管理委員會之職責，故管理委員會應本於善

良管理責任緊急搶修或設置臨時安全防護措施之必要。

Q&A - 16
管理委員會為緊急搶修外牆，不及於每年定期召開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討論時，該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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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涉個案事實認定，由建築物使用執照之合照分戶或分照分戶判定：

一、分照分戶 ( 一個建築案，有多戶，有個別使用執照 )：依建築法第

77 條規定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

其構造及設備安全。」故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依法即負有外

牆修繕責任。

二、合照分戶 ( 一個建築案，有多戶，一張使用執照 )：為公寓大廈應

先依照該外牆面的歸屬而有所不同：

 ( 一 ) 屬於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的外牆面：

應由該專有部分的區分所有權人或該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進

行修繕，並負擔其費用。但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 二 ) 屬於共用部分或約定共用部分的外牆面：

1. 有管理委員會：原則上應由管理委員會負責修繕，所需費用

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用部分之應有部

分比例分擔。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

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 無管理委員會：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協議，並負擔其修

繕費用。

Q&A - 17
若社區為連棟式建築物，僅單棟外牆磁磚剝落，應由誰進行修繕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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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寓大廈整體外牆面的管理維護工作，可以納入規約責請管理委員會

統籌辦理。

建議依新修正規約範本修改：

   基於事權統一並顧及社區外牆面的整體性考量，期引導公寓大廈

管 理 委 員 會 定 期 管 理、 維 護 外 牆 面， 內 政 部 103.4.30 台 內 營 字 第

1030803180 號令修正第二條條文，自 103.7.1 生效公寓大廈規約範本第

2 條，建議規約配合修正，其內容如下：

1. 本公寓大廈外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

之。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每年至少應檢視一次外牆磁磚或飾面材

料之劣化情形，並作成紀錄。 

2. 外牆磁磚或飾面材料如有新增剝落或浮起 ( 凸起 ) 之情形，管理負責

人或管理委員會除應請求召集人於一個月內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

論相關修繕、管理、維護事宜外，如有影響公共安全之虞，應立即設

置相關安全緊急處理措施 ( 如防護網或警示帶 ) ，並通報市政府。

Q&A - 18
公寓大廈整體外牆面的管理維護工作，可以納入規約責請管理委
員會統籌辦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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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寓大廈外牆維護修繕，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但從社區每個月

所收的管理費當中，可以提撥一定比例的金額至公共基金帳戶。

參照內政部規約範本第 17、18 條內容，「公共基金」與「管理費」

二者來源、使用用途不同，不宜相互混用。茲將「公共基金」與「管

理費」二者來源、使用用途等列表簡要說明如下：

項    目 公共基金 管  理  費

定    義

因應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

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

費用以及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

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費

用等。

目前法規尚無定義。

用    途

1. 每經一定之年度，所進行之
計畫性修繕者。

2. 因意外事故或其他臨時急需
之特別事由，必須修繕者。

3. 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
除、重大修繕或改良。

4. 供墊付前款之費用。但應由
收繳之管理費歸墊。

1. 委任或僱傭管理服務人之報
酬。

2.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
管 理、 維 護 費 用 或 使 用 償
金。

3. 有 關 共 用 部 分 之 火 災 保 險
費、責任保險費及其他財產
保險費。

4. 管理組織之辦公費、電話費
及其他事務費。

5. 稅捐及其他徵收之稅賦。
6. 因管理事務洽詢律師、建築

師等專業顧問之諮詢費用。
7. 其他基地及共用部分等之經

常管理費用。

來    源

1. 起造人就公寓大廈領得使用
執 照 一 年 內 之 管 理 維 護 事
項，應按工程造價一定比例
或金額提列。

2. 區分所有權人依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繳納。

3. 本基金之孳息。
4. 其他收入。

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議決之規
定， 由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定 期 繳
納。

Q&A - 19
社區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於辦理公寓大廈外牆維護修繕時，
其費用應如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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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 20
公寓大廈外牆維護修繕，可向市政府申請補助款嗎 ?

答：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外牆維護修繕，可向市政府申請補助款。

依臺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辦法，每一

公寓大廈維護修繕費用最高補助金額為維護修繕費之二分之一且按總戶數

計算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就補助之相關規定，擇要列表說

明供參：

     

項    目 說      明

申  請  人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

補助項目

指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涉及
1. 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維持。
2. 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護。
3. 公共通道溝渠及相關設施。

申請條件

須符合下列 3 點：
1. 領有建築物使用執照滿七年。
2. 已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

責人，向大廈所在之區公所報備有案之公寓大廈。
3. 同一公寓大廈每四年以補助一次為限。

補助金額

每 一 公 寓 大 廈 維 護 修 繕 費 用 最 高 補 助 金 額 為 維 護 修 繕 費
之二分之一且不得超過下列額度：
1. 總戶數 100 戶以下者，新臺幣 10 萬元。
2. 總戶數 101 戶至 200 戶者，新臺幣 15 萬元。
3. 總戶數 201 戶以上者，新臺幣 20 萬元。

經費來源 由都發局視財源編列預算辦理

受理單位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住宅管理科

備      註
補 助 之 方 式、 受 理 申 請 期 間 及 受 補 助 優 先 順 序 由 都 發 局
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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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 21
公寓大廈更新整建或維護修繕，可向市政府申請補助款嗎 ?

答：公寓大廈屋齡 20 年以上且符合 6 層樓以上整幢合法建築物，如進行

更新整建或維護修繕，可向市政府申請補助款。

   依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以下就以公寓大廈為例，擇

要列表說明補助之相關規定：

     

項    目 說      明

申 請 人
1.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2. 自主更新團體。
3. 更新事業機構（如建築師事務所、營造廠）。

補助項目

1. 社區道路綠美化工程。
2. 騎樓整平或門廊修繕工程。
3.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植 栽 綠 美 化、 舖 面 工 程、 街 道 家 具 設

施。
4. 立 面 修 繕 工 程（ 含 廣 告 招 牌 拆 除 及 鐵 窗 拆 除 之 費

用）。
5. 外觀綠美化工程。
6. 維護公共安全必要之公用設備修繕及更新。
7. 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8. 增設昇降機設備。
9. 其他經議通過並核定者。

申請條件 

1. 應 符 合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第 22 條 規 定 之 私 有 土 地 及 私 有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人數、土地面積及合法建築物樓
地板面積同意比例門檻。

2. 應符合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第 4 條
規定。

補助金額

1. 每 案 以 不 逾 補 助 項 目 總 經 費 25%， 且 每 案 總 工 程 費
用除以總樓地板面積之單位成本以不超過法定工程造
價標準之 50% 為限。

2. 歷史建物及歷史街區之整建維護，或個案情況特殊經
都發局核定者，補助金額上限為 50%。

3. 經本府公告之整建維護策略地區，補助上限為 70%。

經費來源 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受理單位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

備      註
申 請 者 應 於 公 告 申 請 期 間 內 提 出 申 請， 逾 期 不 予 受 理。
但 具 政 策 性 或 迫 切 性 之 案 件， 經 都 發 局 核 准 者， 不 在 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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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維護修繕費用補助辦法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6 月 28 日 臺 中 市 政 府 府 授 法 規 字 第 1000120898 號
令訂定發布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8 月 28 日 府 授 法 規 字 第 1040194178 號 令 修 正 發 布
第 6 條、第 8 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第 三 條  本 辦 法 所 稱 共 用 部 分 及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維 護 修 繕 費 用（ 以 下 簡 稱 維 護 修 繕

費 用 ）， 指 共 用 部 分、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涉 及 公 共 環 境 清 潔 衛 生 之 維 持、 公
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護、公共通道溝渠及相關設施之修繕費用。 

第 四 條  本 辦 法 補 助 對 象 為 領 有 建 築 物 使 用 執 照 滿 七 年 且 已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推 選 管 理 負 責 人， 並 向 大 廈 所 在 之 區 公 所 報 備 有 案 之
公寓大廈。  

第 五 條  申 請 維 護 修 繕 費 用 補 助 應 由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填 具 申 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都發局提出：
一、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影本。
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影本。
三、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四、 公 寓 大 廈 之 共 用 部 分、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維 護 修 繕 成 果： 施 工 前 照 片、

完工照片及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支付費用發票或收據之正本。
五、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戶名及帳號）影本。
六、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應於申請補助項目完成後四年內提出。  

第 六 條  每 一 公 寓 大 廈 維 護 修 繕 費 用 最 高 補 助 金 額 為 維 護 修 繕 費 之 二 分 之 一 且 不
得超過下列額度：
一、總戶數一百戶以下者，新臺幣十萬元。
二、總戶數一百零一戶至二百戶者，新臺幣十五萬元。
三、總戶數二百零一戶以上者，新臺幣二十萬元。
同一公寓大廈每四年以補助一次為限。

第 七 條  都 發 局 為 審 查 維 護 修 繕 費 用 之 補 助 得 設 審 查 小 組， 其 設 置 要 點 由 都 發 局
另定之。 

第八條　維護修繕費用補助之方式、受理申請期間及受補助優先順序由都發局公
告之。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都發局視財源編列預算辦理，無經費時，得不予補助。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之書表格式，由都發局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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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20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00246394 號令訂定發布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6 月 11 日 府 授 法 規 字 第 1040130071 號 令 修 正 發 布
第七條、第九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及臺中市都市更新自
治條例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第三條    都市更新事業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者，得依本辦法申請補助。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之範圍如下：

一、都市計畫書載明應實施整建或維護之地區。

二、經臺中市政府 ( 以下簡稱本府 ) 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或公告之都市更新計畫
載明應實施整建或維護之地區。

三、依法劃定之保存區或指定之歷史建築、街區。

四、經本府公告之整建或維護策略地區。

五、其他依本條例規定，採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單元或區段。

前項實施整建或維護範圍內建築物，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且為屋齡二十年以
上之合法建築物：

一、連棟透天或獨棟透天式建築物接續達五棟以上。

二、三層樓以上雙併式建築物二棟以上。

三、六層樓以上整幢建築物。

都市計畫、都市更新計畫或本府公告之整建或維護策略地區，不受前項規定之
限制。

第五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四款之實施者，申請都市更新整建或維護補助，應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經核定發布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事業計畫草案向都發局提出。

前項申請，都發局應送本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

第一項事業計畫草案除應載明本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事項外，並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整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之標準。

二、設計圖說：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公共設施圖、設計圖。

三、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清冊。

附錄二



4-3

附  錄 ● ● ●

第六條   申請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但具政策性或迫切性之案
件，經都發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申請補助項目如下：

一、社區道路綠美化工程。

二、騎樓整平或門廊修繕工程。

三、無遮簷人行道植栽綠美化、舖面工程、街道家具設施。

四、立面修繕工程（含廣告招牌拆除及鐵窗拆除之費用）。

五、外觀綠美化工程。

六、維護公共安全必要之公用設備修繕及更新。

七、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八、增設昇降機設備。

九、其他經本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經都發局核定者。

前項補助包括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

申請騎樓整平補助者，應以一完整街廓或路段為單位。但經都發局專案核准者，
不在此限。

第八條   申請補助金額，每案以不逾補助項目總經費百分之二十五，且每案總工程費用
除以總樓地板面積之單位成本以不超過法定工程造價標準之百分之五十為限。
但歷史建物及歷史街區之整建維護，或個案情況特殊經都發局核定者，補助金
額上限為百分之五十；經本府公告之整建維護策略地區，補助上限為百分之
七十。

第九條    申請補助案經核准者，應檢具下列文件送都發局核發補助：

一、第一期撥款：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後六十日內，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
領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事業計畫書圖、統一發票（收據）或原始
憑證，其申請補助項目涉及開工前應申請建築許可者，並應檢附建築許可
文件影本，申請核撥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二、第二期撥款：於工程竣工後，應檢附施工前中後照片及竣工圖經查驗通過
後六十日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領據、竣工書圖、更新成果報告、統一發
票（收據）或原始憑證，其申請補助項目涉及竣工應申請建築許可者，並
應檢附建築許可文件影本，申請核撥賸餘補助經費。

前項應檢附之文件除統一發票（收據）或原始憑證外，得以影本代之。

因故未能於第一項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期；展期之期間不得
超過三十日，並以一次為限。

未依第一項規定檢具申請文件，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未依前項規定
申請展延或展延期限屆至者，都發局得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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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同一申請案曾經都發局或其他機關（構）補助有案者，得酌減補助金額。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接受補助實施整建或維護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或管理人除因天然
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經都發局同意外，不得於工程竣工查驗後五年內
任意變更整建或維護項目。

未依核定計畫實施或於五年內任意變更整建或維護項目者，都發局得要求改
善或予以追繳補助費用。

前項補助費用經通知限期繳還仍不繳還者，都發局不再受理其申請補助。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支應。

依本辦法補助之總經費，以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年度預算額
度為限，並由都發局公告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都發局另定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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